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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
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YUE YUEN INDUSTRIAL (HOLDINGS) LIMITED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0551）

持續關連交易

持續關連交易已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多時。由於有關持續關連
交易之現有限額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於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交
易時段後），本公司與寶成訂立補充協議，當中包括重續限額及將持續關連交
易之有效期延續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從而確保延續業務及
遵守上市規則。

由於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限額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上市規則所界定）超過5%，
該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公告、申報、
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董事會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尋求獨立股東批准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確定通函所載之若干資料，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有關補充
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之進一步資料；(ii)獨立財務顧問就補充協議、持續
關連交易及限額致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之意見函件；(iii)獨立董事委員
會就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之建議；及(iv)召開股東特別大會通告之通
函，預計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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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緒言
持續關連交易已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多時。由於有關持續關
連交易之現有限額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屆滿，於二零二三年十月
六日（交易時段後），本公司與寶成訂立補充協議，當中包括重續限額及將持
續關連交易之有效期延續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從而確保
延續業務及遵守上市規則。

II. 寶成集團與本集團之交易
(a) 寶成第八補充服務協議

訂約方已訂立寶成第八補充服務協議，以重續限額及將期限進一步延
續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並且使就有關透過寶成集
團開發及本集團銷售的產品服務費的付款期限和其他付款期限一致。
除上述修訂外，寶成服務協議之其他主要條款維持不變。

有關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

訂約方

本公司與寶成

主要條款

寶成服務協議協定之服務包括（其中包括）寶成就本集團產品之生產及
銷售所提供有關研發、專業知識、技術、市場推廣及顧問、物色原材料、
物料、配件、機器及其他貨品以及員工招聘的服務，及提供一般行政支
援服務。有關服務可經由或透過寶成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提供，惟寶成仍
須對提供該等服務負全責。本公司於協議項下之義務可透過本集團其
他成員公司履行，惟寶成根據協議僅可向本公司提出追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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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費及付款期

本公司將就以下各項向寶成支付相關費用：

i. 就本集團出售其透過寶成集團所提供之研發、專業知識及技術服
務開發之產品而言，按不超過該等產品之發票淨額之0.5%支付費用；

ii. 就寶成集團代表本集團安排及查驗由台灣付運之原材料、物料、
配件、機器及其他貨品之採購而言，按不超過向寶成集團開出發
票之商品成本之1%支付費用；及

iii. 就寶成集團代表本集團於台灣或海外地區物色之原材料、物料、
配件、機器及其他貨品（有關採購工作由本集團直接處理）而言，
按不超過向本集團開出發票之商品成本之0.5%支付費用。

上述服務費將根據個別合約╱訂單所載之付款期支付（一般而言，為發
票日期之有關月份完結後30天至45天內），倘若無指明付款期，則須於
發票日期之有關月份完結後45天內支付。上述根據有關協議之應付服務
費乃是本集團於一般及日常業務中使用寶成所提供的服務及按一般商
業條款訂立。

成本及開支償付及付款期

本公司亦須償付寶成所產生之下列成本及開支：

i. 就寶成集團代表本集團安排及查驗由台灣付運之原材料、物料、
配件、機器及其他貨品之採購而言，本公司將根據個別合約╱訂
單所載之付款期償付寶成集團已付供應商之商品成本（一般而言，
為發票日期之有關月份完結後30天至45天內），倘若並無指明付款
期，則須於發票日期之有關月份完結後45天內支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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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寶成集團就本集團產品之生產及銷售所提供有關研發、物色原
材料、物料、配件、機器及其他貨品、市場推廣、顧問及員工招聘
的服務以及提供一般行政支援服務所直接產生或收取之所有合理
開支及其他有關成本而言，本公司將事先向寶成支付相等於寶成
所估計之每月有關開支及成本之款項，而任何該等估計與實際開
支及成本（寶成須就此提供結賬單）之間的差額，寶成及本公司將
於有關月份完結後45天內結算該款項。

協議下之成本及開支償付，乃按一般商業條款（即根據所產生之實際成
本及開支）訂立，而有關成本及開支乃是本集團於一般及日常業務中使
用寶成所提供之服務而產生。

內部管控措施

本集團對自寶成集團所獲取之服務定價基準以及成本及開支償付已實
施及將繼續實施以下監控程序：

i. 本集團的銷售及成本管理部將審閱銷售及成本發票，以評估該等
發票是否符合應付寶成之服務費，如是者，再核對事先協定之服
務費比率是否已正確應用於該等發票；本集團的銷售及成本管理
部亦將審閱寶成集團提交之成本及開支；

ii. 本集團會計部將定期審閱支付予寶成集團之服務費，以確保向寶
成集團支付之服務費是根據寶成服務協議所協定之正確金額；本
集團會計部亦將審閱償付寶成集團所產生之成本及開支，以確保
本公司與寶成間已結算任何額外結餘；及

iii. 本集團將定期收集有關類似服務的市場資料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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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寶成第七補充關連銷售協議

訂約方已訂立寶成第七補充關連銷售協議，以重續限額及將期限延續
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除上述修訂外，寶成關連銷售
協議之其他主要條款維持不變。

有關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

訂約方

本公司與寶成

主要條款

根據寶成關連銷售協議，寶成集團可向本集團發出訂單或提出要求。寶
成集團須於每張訂單或每項要求中訂明採購條款。本集團須就其接受
的每張訂單╱每項要求之條款生產及供應寶成集團所訂購╱要求之皮革、
鑄模、生產設備及工具、製成及半製成鞋類產品及品管檢驗工具，以及
為寶成集團提供顧問及指導服務。

定價基準

根據有關協議供應之產品之售價以及提供之服務之收費將按下列方式
計算：

i. 就生產及供應皮革、鑄模、生產設備及工具、製成及半製成鞋類
產品及品管檢驗工具而言，有關價格乃按成本加利潤基準釐定，
且在任何情況下不得遜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所提供的訂價。一
般來說，本集團管理層透過比較向獨立第三方提供具備類似特點
及數量的可供比較產品之條款及價格，審閱及監控提供給寶成集
團之條款及價格，以確保本集團提供給寶成集團之條款及價格不
遜於本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所提供的。就生產及供應鑄模而言，有
關價格須根據與獨立第三方就生產鑄模協定之標準價格清單釐定；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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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就提供顧問及指導服務而言，有關本公司在提供顧問及指導服務
時所直接產生之所有合理開支及其他有關成本，寶成集團須向本
公司支付相等於本公司所估計之每月有關開支及成本之款項。寶
成與本公司須於下一張發票就任何該等估計與實際開支及成本之
間的差額作出調整及結算。

內部管控措施

本集團對向寶成集團銷售及服務之定價基準已實施及將繼續實施以下
監控程序：

i. 就生產及供應皮革、生產設備及工具、製成及半製成鞋類產品及
品管檢驗工具而言，本集團的銷售及成本管理部需要提交有關向
獨立第三方銷售具有相同或類似特點之產品交易之成本及交易記
錄，供本集團會計部進行內部評估及估算；

ii. 就生產及供應鑄模而言，本集團的銷售及成本管理部將檢查及批
准根據與獨立第三方協定之標準價格清單釐定之價格。本集團的
會計部將定期檢查內部審批文件，以確保價格乃由本集團的銷售
及成本管理部妥為批准；及

iii. 本集團的會計部將會檢查根據協議提供之顧問及指導服務有關的
每月開支及成本的正確性。

付款期

就所供應的產品而言，須根據個別合約╱訂單所載之付款期付款（一般
而言，為發票日期之有關月份完結後30天至45天內）。倘若並無指明付
款期，則須於發票日期之有關月份完結後45天內支付。

就所提供的服務而言，須於發票日期有關月份完結後45天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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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寶成第七補充關連採購協議

訂約方已訂立寶成第七補充關連採購協議，以重續限額及將期限進一
步延續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除上述修訂外，寶成關
連採購協議之其他主要條款維持不變。

有關協議之主要條款概述如下。

日期

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

訂約方

本公司與寶成

主要條款

根據寶成關連採購協議，本集團可向寶成集團發出有關原材料、鞋類相
關產品、鑄模以及生產設備及生產工具之訂單。本集團須於每張訂單訂
明採購條款。寶成集團須按其所接受的每張訂單之條款，提供本集團所
訂購由寶成集團自行生產之原材料產品、鞋類相關產品或生產設備或
工具。本集團可自由選擇向任何供應商（包括獨立第三方）發出訂單。

定價基準

經協定由寶成集團收取之金額將按下列方式計算：

i. 按不遜於本集團自獨立第三方取得的條款，本集團管理層將透過
比較獨立第三方就具備類似特點及數量之產品提供之條款釐定該
等條款；及

ii. 就向寶成集團採購專有產品而言，本集團管理層會將寶成集團就
類似特點的產品向獨立第三方提供之價格及╱或毛利率相比，確
保本集團之採購條款不遜於上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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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管控措施

本集團對向寶成集團採購之定價基準已實施及將繼續實施以下監控程序：

i. 本集團的採購部將就具備類似數量及特點之產品向至少兩名獨立
第三方獲取報價（可為書面或口頭形式），以釐定寶成集團提供之
價格及條款與獨立第三方所提供者相比是否屬公平合理。本集團
的採購部接著將把寶成集團提供之價格及付款期與獨立第三方提
供之報價作比較，以確保產品收費不遜於獨立第三方向本集團所
提供的；

ii. 就向寶成集團採購專有產品而言，本集團的採購部會就寶成集團向
獨立第三方提供類似特點的產品從寶成集團取得銷售發票及╱或
毛利率分析，以釐定寶成集團所提供之價格及條款是否公平合理。
本集團的採購部接著會將寶成集團向獨立第三方提供之價格及╱
或毛利率相比，確保產品之收費不遜於本集團；

iii. 經進行上述比較及評估程序後，本集團的採購部主管將按採購部
之建議批准向寶成集團之採購；及

iv. 有關向寶成集團採購之每月報告將提交管理層作監控之用。

付款期

須根據個別合約╱訂單所載之付款期付款（一般而言，為發票日期之有
關月份完結後30天至45天內）。倘若並無指明付款期，則須於發票日期
之有關月份完結後45天內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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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持續關連交易之原因及好處
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本集團之主要業務為鞋類產品製造及銷售以及運動
服裝及鞋類產品之零售及經銷。

寶成透過其附屬公司主要從事(i)製鞋；(ii)運動用品零售及品牌代理業務；及
(iii) 其他業務，包括房產開發及旅館之經營。

進行持續關連交易對本集團有利，原因是(i)本集團能夠透過寶成服務協議利
用寶成集團於行內之豐富經驗（包括其廣闊業務網絡及其研發專業知識）；及
(ii)透過寶成關連銷售協議下之交易，可提高本集團產能利用率，從而提升其
生產效率，而本集團製造若干產品需要透過寶成關連採購協議由寶成集團供
應物料。再者，持續關連交易已進行多時，且為本集團業務持續運作及增長
之關鍵。倘不進行持續關連交易，本集團須與其他業務夥伴進行此等交易，
因而需要物色公司及重新磋商所有交易條款。訂立補充協議將規管持續關連
交易，並促進本集團以靈活而具效益之方式持續營運。

因此，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將考慮獨立財務顧問之意見後達
致其意見）相信，補充協議之條款（包括限額）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並屬公平
合理，而持續關連交易乃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及符合本公司及
股東的整體利益。

IV. 過往交易金額及建議限額
下表扼要列出(a)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持續關連交易之
現有限額；及(b)根據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以及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八
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賬目，本公司和寶成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兩個年度，以及二零二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八個月持續關連交易的過往交
易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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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二年 二零二三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現有限額 交易金額 現有限額 交易金額 現有限額 交易金額
（從一月一日

至八月三十一日）

寶成服務協議 409,357 283,729 429,825 297,218 451,316 168,243
寶成關連銷售協議 8,147 4,471 8,480 5,248 8,829 2,573
寶成關連採購協議 1,916 1,915 2,012 2,006 2,113 1,489

總計： 419,420 290,115 440,317 304,472 462,258 172,305

董事會建議截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之限額載列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四年 二零二五年 二零二六年
（千美元） （千美元） （千美元）

寶成第八補充服務協議 374,228 392,940 412,587

寶成第七補充關連銷售協議 5,116 5,364 5,623

寶成第七補充關連採購協議 4,699 5,084 5,283

總計： 384,043 403,388 423,493

就釐定建議限額時，本公司已參考過往金額及估計未來業務需要。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82條，就確定是否須遵守上市規則項下披露及獨立股東
批准規定而言，持續關連交易已合併計算，而並無按個別協議基準考慮。就
持續遵守上市規則而言，該等持續關連交易受各自相關的年度限額所規限。
各持續關連交易項下代價經已及將會由本集團之內部資源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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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上市規則之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寶成間接擁有並有權控制行使已發行股份約51.11%之表決權。
因此，根據上市規則定義，寶成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由於有關持續關連交易之限額之最高適用百分比率（按上市規則所界定）超
過5%，該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的公
告、申報、年度審核及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

VI. 一般事項
獨立董事委員會已告組成，以便就批准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之決
議案向獨立股東提供建議。本公司已委聘獨立財務顧問，以就(i)補充協議之
條款（包括限額）是否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並屬公平合理；及(ii)持續關連交
易是否於本集團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及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寶成及其聯繫人各自將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准有關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
易及限額之決議案放棄表決。於本公告日期，股份獎勵計劃（獲董事會於二
零一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採納）之受託人持有13,000股股份，並不得於股東特
別大會上就信託下之該等股份行使投票權。

由於需要更多時間確定通函所載之若干資料，一份載有（其中包括）(i)有關補
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之進一步資料；(ii)獨立財務顧問就補充協議、
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向獨立董事委員會及獨立股東發出之意見函件；(iii)獨
立董事委員會就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之建議；及(iv)召開股東特
別大會之通告之通函，預計將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十日或之前寄發予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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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釋義
於本公告內，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聯繫人」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限額」 指 就為期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的補充協議項下各持續關連交易之最高綜
合年度限額

「本公司」 指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證券於聯交所主板上
市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控股股東」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持續關連交易」 指 根據以下協議進行之交易：寶成服務協議、
寶成關連銷售協議及寶成關連採購協議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寶成第八補充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寶成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
月六日之協議，以補充寶成服務協議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獨立董事委員會」 指 由所有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之獨立董事委
員會，以就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
額之條款向獨立股東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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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財務顧問」 指 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
例可進行第1類（證券交易）及第6類（就機構
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之持牌法團，獲
委任為獨立財務顧問，以就為有關補充協
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向獨立董事委員
會及獨立股東提供意見 

「獨立股東」 指 寶成及其聯繫人（須於股東特別大會上就批
准補充協議、持續關連交易及限額之決議
案放棄表決）以外之股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寶成」 指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一間股份於台灣
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之公司（股份代號：
9904），其為控股股東，於本公告日期，間
接擁有或控制已發行股份約51.11%

「寶成關連採購協議」 指 本公司與寶成採購原材料、鑄模、鞋類相
關產品及生產設備及生產工具所訂立日期
為二零零七年一月九日之協議，經日期為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之第一補充協議、
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之第二補
充協議、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之
第三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月
二十一日之第四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之第五補充協議、日期
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之第六補充協議及
寶成第七補充關連採購協議修訂及補充

「寶成關連銷售協議」 指 本公司與寶成就向寶成集團銷售皮革、鑄
模、生產設備及工具、製成及半製成鞋類
產品及品管檢驗工具，以及提供顧問及指
導服務所訂立日期為二零零七年一月九日
之協議，經日期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
日之第一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
月二十五日之第二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
一四年九月十五日之第三補充協議、日期
為二零一四年十月二十一日之第四補充協
議、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之第五
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之
第六補充協議及寶成第七補充關連銷售協
議修訂及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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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成集團」 指 寶成及其附屬公司與聯繫人（不包括本集團
成員公司）

「寶成服務協議」 指 本公司與寶成就本集團產品之生產及銷售
所提供有關研發、專業知識、技術、市場推
廣及顧問、物色原材料、物料、配件、機器
及其他貨品以及員工招聘的服務，及提供
一般行政支援服務所訂立日期為一九九七
年二月二十二日之服務協議，經日期為二
零零七年一月九日之第一補充協議、日期
為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之第二補充協
議、日期為二零一一年八月二十五日之第
三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九月十五
日之第四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一四年十
月二十一日之第五補充協議、日期為二零
一七年十月十三日之第六補充協議、日期
為二零二零年十月八日之第七補充協議及
寶成第八補充服務協議修訂及補充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寶成第七補充關連採購
協議」

指 本公司與寶成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
月六日之協議，以補充寶成關連採購協議

「寶成第七補充關連銷售
協議」

指 本公司與寶成所訂立日期為二零二三年十
月六日之協議，以補充寶成關連銷售協議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東特別大會」 指 本公司將予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
及批准（其中包括）補充協議、關連交易及
限額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25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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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附屬公司」 指 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補充協議」 指 就持續關連交易訂立的各項協議，各為期
三年至二零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止，
名為寶成第八補充服務協議、寶成第七補
充關連銷售協議及寶成第七補充關連採購
協議

「美元」 指 美元，美利堅合眾國之法定貨幣

「%」 指 百份比

就本公告而言，除另有說明外，美元兌港元乃按美元1.00元兌港元7.80元之匯率換算。該匯率僅出
於說明目的，並不表示任何有關美元或港元的金額已經或可能已經或可能以該匯率或其他匯率或
完全折算。

承董事會命
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盧金柱

香港，二零二三年十月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如下：

執行董事：

盧金柱先生（主席）、蔡佩君女士（董事總經理）、詹陸銘先生、林振鈿先生、 
胡嘉和先生、劉鴻志先生、施志宏先生（首席財務官）。

獨立非執行董事：

王克勤先生、何麗康先生、林學淵先生及楊茹惠博士。

網站：www.yueyuen.com


